附件1:
兰州大学法学院2026年度转专业接收方案

（请申请同学务必加入2026年法学院转专业QQ群：782677252，方便后续通知）
	接收专业
	接收对象
	接收最大人数
	接收条件
	接收报名材料、资格审查
	面试

	法学
	一年级本科生
	20人
	申请转专业学生在符合《兰州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校教〔2025〕26号）基本要求的同时，还应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1.对法学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志向和基础（需要提交一份书面陈述和支撑材料）。
2.具有良好的综合素养和培养潜质。

3.在法学院组织的面试中成绩优良。
4.优先接收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突出表现者（附证明材料）。

5.申请中需要注明“降级”或者“不降级”。
	1.4月30日至5月7日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通过兰州大学个人工作台（my.lzu.edu.cn，服务大厅-学生服务）提交“本科生转专业申请”。填写申请前请先仔细查看法学院转专业接收方案，按照流程及要求提交申请材料。每名学生仅限提交一个转专业申请。

2.5月15日前，学院完成申请转入学生的资格审查。

	5月21日（周四）

下午14：30—18：30
	面试地点：天山堂A407、A408
面试等候区：天山堂A405

	法学
	二年级本科生
	10人
	申请转专业学生在符合《兰州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基本要求的同时，还应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1.对法学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志向和基础（需要提交一份书面陈述和支撑材料）。
2.具有良好的综合素养和培养潜质。
3.转出学院为学科相近学院（学科相近学院名单可查看2026年转专业工作通知的附件3）。
4.在法学院组织的面试中成绩优良。
5.优先接收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突出表现者（附证明材料）。

6.申请中需要注明“不降级”“只降一个年级”或“降两个年级”。
	1.4月30日至5月7日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通过兰州大学个人工作台（my.lzu.edu.cn，服务大厅-学生服务）提交“本科生转专业申请”。填写申请前请先仔细查看法学院转专业接收方案，按照流程及要求提交申请材料。每名学生仅限提交一个转专业申请

2.5月15日前，学院完成申请转入学生的资格审查。

	5月21日（周四）

下午14：30—18：30
	面试地点：天山堂A407、A408
面试等候区：天山堂A405


注：

1.转专业考核方式为面试，主要考察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法学学科知识素养。按照面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面试成绩低于60分（100分制）的不予录取。
2.面试时间、地点、方式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3.学生务必根据自身专业兴趣、专业发展潜质、已完成或修读课程学分学时情况、个人学习能力及职业发展规划，仔细对照拟法学专业培养方案，慎重提出转专业申请。

4.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或达到退学条件的，不能申请转专业。
5.降级条件说明：（1）一年级转专业的学生，如已完成或修读法学专业培养方案第1学年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学分的80%，可以不降级；否则必须降级。（2）二年级学生如已完成法学专业培养方案所要求的专业必修课程学时学分，可选择不降级或只降一个年级。获准转专业的学生，由学院结合学生意愿、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课程修读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估且经学生本人确认后编入相应年级。

6.其他未尽事宜，以《兰州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校教〔2025〕26号）为准。
学院联系方式：8913730（城关）、 5292726（榆中），联系人：谢老师，邮箱：fxybk@lzu.edu.cn。办公地点：榆中校区将军苑4号楼法学院办公室。

学院投诉电话：8913728，投诉邮箱：bqwang@lzu.edu.cn。
